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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

编号：2025-06 

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

 

特定对象调研        □分析师会议 

□媒体采访            □业绩说明会 

券商策略会          □路演活动 

□现场参观            电话会议 

□其他 

主要参与单位 兴全基金、国海富兰克林基金、太平洋证券资管、兴

业自营、宁泉资产、长江养老、平安财智、国投创益、

欢乐港湾、轻盐创投、巨杉资产、融金投资、长江证

券、东吴证券、中金、华泰证券、浙商证券、太平洋

证券、东方证券、国投证券、国泰君安证券、天风证

券。 

会议时间 2025年 6月份。 

会议地点 券商策略会现场；上海晶科中心；线上会议。  

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常阳、投资者关系副总监陈同洲。 

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

介绍 

问:公司有何市值管理计划？  

答:公司一直非常重视市值管理相关工作，并且已于 3

月 6日披露了估值提升计划，提出了聚焦主营业务，

提升经营质量；适时开展股份回购，维护公司市值；

加大现金分红力度，增强投资者获得感；推进员工持

股计划，构建长效激励机制；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，

传递投资价值；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增加公司透明度；

鼓励控股股东增持，提振市场信心等一系列具体措

施。 

在“聚焦主营业务，提升经营质量”方面，公司按照

工作计划努力做好各项业务的经营管理，持续高质量

推进各类型电站的开发和建设，坚持滚动开发、持有、

出售的轻重资产相结合运营模式，进一步提升电站产

品化交易水平、提高交易规模，保持电站产品良好的

流动性，今年一季度公司已完成 440MW户用光伏资产



包转让，近期又完成了 76.55MW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

电站转让。在“加大现金分红力度，增强投资者获得

感”方面，公司拟进行 2024年度现金分红 9754 万元，

占当年归母净利润比例 30%，若叠加 2024年实施回购

资金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 2.38 亿元，占到归母净

利润的 73.25%。后续若有进一步计划，公司会按照相

关要求及时进行披露。 

 

问:公司可转债本月触发回售，后续有何计划？ 

答:随着 2024年开始公司控制自投电站装机节奏，持

续高质量推进各类型电站的开发和建设，进一步提升

电站产品化交易水平、提高交易规模，公司电站产品

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，现金流和货币资金进一步充

实，给予了市场和投资人充分信心，确保了转债价格

稳定。6 月 17 日至 6 月 23 日回售期间，有效申报数

量仅 120张。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和做好各项业务的

经营管理，坚持滚动开发、持有、出售的轻重资产相

结合运营模式，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保持充分灵活

性。同时公司年均获得集中式电站指标和分布式项目

签约一直处于行业领先梯队，也为公司优选新增投建

项目，持有运营发电和推进多种类型的电站转让，提

升现金流能力，提供了足够的选择和增长弹性。这样

进一步保障了公司业务的长期稳定性和现金流愈加

充裕，亦可为公司可转债后续计划提供更多积极应对

选择。 

 

问:公司海外项目有哪些储备，西班牙项目进展如

何？ 

答:截至 2024年末，公司海外项目储备总量超 2.4GW，

包括光伏、储能、光储一体、数据中心配套等多种类型

项目。推进中的项目包括：2022 年中标的沙特 300MW

光伏项目，2024 年已实现并网发电；2023 年中标的沙

特 400MW 项目顺利完成融资闭合，正在建设中；哥伦

比亚 200MW 项目工程总包确定等等。此外，公司在欧

洲的西班牙、波兰和意大利，拉丁美洲的智利和哥伦比

亚等重点市场，均有储备项目已拿到了项目开发权。公

司海外业务已建立从开发到出售的利润闭环模式，未来

这些海外项目也将逐步兑现贡献业绩。公司西班牙



175MW电站项目 2024 年完成预出售给华电香港，目前

该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，待项目建成投运并满足各项

交割先决条件后，将按协议进行股权交割。 

 

问:公司当前储能业务发展如何？2025 年如何计划？ 

答:储能业务是公司 2025年的核心战略工作之一。公

司已在全国多点布局储能业务，覆盖电源侧、网侧和

用户侧等多种应用场景。截至 2024 年底，不计入电

源侧配储情况下，公司自持独立储能电站规模

298MWh，新增获取备案储能项目容量超 1,970MWh。今

年，公司将依托近年持续储备的丰富项目签约资源，

以及覆盖多场景多类型的储能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

经验，并结合政策细则落地情况，进一步扩大各类储

能项目建设和运营规模，目前已有多个储能项目超

GWh纳入推进计划中。 

 

问:136 号文各地细则陆续出台，公司如何看，后续如

何应对？ 

答:目前，陆续有新疆、湖南、蒙东、蒙西、广西、山

东、广东等省份地区已发布 136号文承接正式方案或

征求意见稿，各地根据自身新能源发展情况，针对新

老项目制定了具体的机制电价执行方案。整体看对存

量的“老”项目较友好，而对未来的新项目，支持程

度不一，且尚待竞价情况再做评估。 

136 号文之后，带来的主要影响就是新能源发电全面

市场化，有望重塑绿电企业收益模式和竞争格局。头

部企业通过精细化管理，提高资产运营包括电力交易

能力，形成更高竞争壁垒。具体到新投建项目方面，

在各地细则出台前，公司进一步将工作聚焦在消纳和

电价确定性高的项目上，严格评估自投项目机会，分

布式加强乙方服务型业务拓展。另外针对存量资产，

公司已建立大资管体系，以“资产增值保值”为核心

目标，进行电站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，精细化运营，

加强电力交易团队和能力建设，积极参与市场化交易

和寻求绿电交易，力争稳定甚至提高结算电价，同时

进一步加大电站转让规模，提高资产周转效率。在开

发方面，聚焦开发优势，拓展源网荷储一体化、海上

风电、风光制氢、抽蓄调峰、数据中心等园区绿电直

连合作在内的新模式，积极储备项目资源，蓄力发展，



也做积极变现。新兴业务方面，视政策情况，大力发

展储能业务，积极布局售电、虚拟电厂、微电网等新

兴业务。通过多样化的业务模式，结合自身领先的发

电侧电源数量和用电侧客户优势，为客户提供更多服

务的同时，也可为公司创造更大收益。 

附件清单（如有） 无 

日期 2025年 6月 30日 

 


